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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借阅权是一种旨在补偿作者因图书馆免费借阅造成损失的财产性权利。数字环境下公共借阅权

有转向以出借电子形式作品的数字公共借阅权的趋势，但构建数字公共借阅权存在一定的现实困境。本文分析英

国和挪威对于公共借阅权革新和守旧态度背后的原因，以期为我国数字公共借阅权的构建提供借鉴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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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公共借阅权（Public Lending Right，PLR）着

眼于纸本权利客体，补偿权利人因公共图书馆借阅造

成的潜在损失。根据国际组织的定义，PLR是一项法定

权利，作者必须从政府获得报酬，以补偿公共图书馆和

其他图书馆免费借出他们的书籍所造成的损失[1]。由于

数字经济的发展，公共借阅权不再完全适应社会的需

求，数字公共借阅权（Digital Public Lending Right）
随之应运而生。数字公共借阅权是一种合法的财产

性权利，将权利客体拓展至以电子借阅为主的数字副

本，以补偿权利人因图书馆电子借阅造成的潜在利益

损失。

1  公共借阅权的发展及其制度价值

1.1  公共借阅权发展现状

目前公共借阅权已在33个国家或地区建立，基于

提高作者的经济地位与发展本国文化事业的考虑，仍有

27个国家或地区处于发展公共借阅权的状态中[2]。各国

依据不同的国情选择不同的立法模式，有的国家在不

同时期和不同阶段转换了相应的立法模式。PLR因其立

法理论基础不同，导致在各国适用的PLR立法模式也

有所不同。根据立法状况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文化

政策模式、准版权模式和版权模式[3]。文化政策模式意

在鼓励作者创作和促进本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而给予补

偿，由于是PLR发展初期北欧国家的立法模式，所以更

加注重本国作者权利的保护，通常将PLR纳入艺术家

地位法案或者图书馆法的调整范围。准版权模式是通

过制定专门的PLR立法或者图书馆法对权利人的PLR
进行保护，但尚未上升为一种版权权利[3]。版权模式则

是在本国版权法中规定作者享有获得补偿的专有出借

权，但是出借行为是否受到权利穷竭原则的约束及是

否存在例外等情况有所不同，因此，版权模式的灵活性

使其逐渐成为PLR的主流模式。公共借阅权的发展趋

势可归结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北欧国家为代表的

“地域式”初始阶段，北欧国家注重保护本国作者的利

益，通过物质和精神奖励本国作者投入创作驱使PLR
的建立有了现实基础；第二阶段是国家或地区间的“幅

度式”扩张阶段，此阶段全球范围内都有国家或地区对

PLR制度予以承认或构建；第三阶段是以欧洲为中心的

“集散式”发展阶段，由于欧洲共同体的成立，欧共体

成员国因1992年出台的《知识产权领域中的出租权 出
借权及某些邻接权的指令》（92/100号指令）使得PLR
制度的建立呈现出以欧洲为中心集散式发展的趋势。

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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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公共借阅权数字环境下的转型

1995年欧盟委员会曾在《信息社会版权与邻接权

绿皮书》中提议将借阅扩展到数字传输，并指出“借

阅”的定义涵盖了公众可访问的场所以及从公共图书馆

进行在线借阅的工作与借阅作品副本是一样的[4]。2016
年荷兰公共图书馆协会（Vereniging van Openbare 
Bibl io t heke n，VOB）诉荷兰公共借阅补偿金协会

（Stichting Leenrecht）一案（以下简称“VOB案”）

中，欧洲法院裁定应当无差别地适用于所有类型的、

存在电子书形式的作品[5]，至此，由电子书是否引入公

共借阅权补偿对象为基础的讨论引起关注。加拿大、丹

麦和英国等国家的电子借阅都有了不同的进展。2016
年加拿大公共使用补偿金咨询委员会修改本国PLR计
划，将图书馆馆藏电子书纳入客体的补偿范围[6]；英国

从2018年7月1日起，PLR计划已扩展到包括公共图书馆

对远程电子书和电子有声读物的借阅，这些补偿金计

划于2020年2月支付[7]；丹麦计划将2018年以后的电子

书纳入符合条件的补偿客体，但针对电子书尚未建立

权利人的补偿计划[8]；澳大利亚政府明确表示，将完善

公共借阅权与教育借阅权，将权利客体扩展至电子书

方面[9]；德国也正对电子文本的使用问题是否运用PLR
制度规范展开立法讨论[10]，如VG-WORT已和联邦政

府、各州政府就这一问题达成新的协定，ZBT亦发起有

关此类电子作品PLR规定修改的相关利益主体意见征

求讨论与契约商讨[11]。

1.3  数字公共借阅权的制度价值

（1）实现资源共享。早期的公有制观念随着私权

的发展逐渐瓦解，全民所有制共享逐渐转向私有制使

用权共享[12]，公共图书馆的借阅其实质也是共享理念

进入一定时期的实践。传统公共图书馆主要以线下借阅

为主，部分图书馆发展为自助借阅，但是大多数借阅客

体限于纸质图书，无法实现网络交互式的动态服务。大

数据时代的公共图书馆着眼于电子书的信息共享，利

用图书馆平台形成一定层次的电子借阅共享，并逐步发

展为离线资源共享。

（2）保障公民阅读权。首先，数字公共借阅权助力

特殊时期公民的文化权利。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

下简称“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公共图书馆提供的

电子借阅是重大公共卫生安全时期文化权利的保障措

施。其次，数字公共借阅权助力边缘化群体的受教育

权。国家应当在尊重、保护和履行的基础上提供教育义

务保障文化权利[13]，作为一种赋权权利，教育是经济和

社会边缘化的成年人和儿童摆脱贫困并获得充分参与

社会的主要手段[14]。最后，数字公共借阅权助力视听残

障人士的媒介权利。世界范围内每年转换为无障碍格

式版本（Accessible Format Copy）供盲人以及其他阅

读障碍人士阅读的作品不到所有作品的5%[15]，视听残

障人士与儿童都有权接触数字媒介技术并享有融入社

会的媒介权利，数字公共借阅权可以帮助构建以阅读

权为基础的联通、共享和获取型数字媒介社会。

（3）提升需求层次。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

在不同条件下人有不同的5种需求，分别是生理需求、安

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数字公

共借阅权有助于提升人的需求层次。数字公共借阅权

的理念在于补偿权利人因图书馆电子借阅造成的潜在

利益损失，设立数字公共借阅权的核心在于给予权利

人补偿金，权利人不仅收获了经济利益还因此获得国家

层面的认可，此种认可对于权利人而言是相对于经济利

益的精神嘉奖，从而激发权利人的创作或出版热情，在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展本国的文化事业。在此情形下，

权利人由一开始的生理需求逐渐转向更高级的尊重和

自我实现。

2  构建数字公共借阅权的现实困境

2.1  数字公共借阅补偿金分配不均

公共借阅权最重要的环节是补偿金的发放，数字

公共借阅权也不例外，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通过财政专

项拨款的形式支付补偿金[3]。公共图书馆的挤出效应是

宏观层面中的框架问题，挤出效应是财政政策中的概

念，指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费或投资降低的效

果。公共图书馆的挤出效应是指，公共图书馆的免费借

阅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了同一地区书店相同标题的书籍

数量。有学者得出关于公共借阅权的挤出效应结论，公

共图书馆的挤出效应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流行书和

畅销书领域，公共借阅权的统一补偿金率将会在分配

阶段造成不公[16]。基于公共图书馆的挤出效应，如果数

字公共借阅权以统一补偿金率为其标准，此种情况下权

利人会因借阅数量与借阅补偿不成正比而觉得不公，从

而造成受偿群体的马太效应，即流行书与畅销书作家

数字环境下公共借阅权问题的思考陈星，邢张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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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财富占比与一般书籍的差距逐渐拉大，加重权利分化

导致的利益博弈。同时，还会出现一种情况，此前的一

般图书遇热成为流行书或畅销书后，形成长尾理论下的

图书馆现象，长尾理论是指那些原来不受重视、销量小

但种类多的产品或服务，由于总量巨大，累积起来的总

收益超过主流产品的现象[17]，这部分图书的权利人以

图书馆借阅数量所创造的公共价值为凭据，以此要求

增加补偿金，补偿金计算将会突破原有的基准。

2.2  数字公共借阅补偿不到位

2006年欧洲共同体委员会诉西班牙未能履行92/100
号指令中第1条和第5条向作者支付公共借阅补偿金的义

务，西班牙近乎豁免了受版权保护的作品在公共借阅的

场所向作者支付补偿的义务[18]，此举将会剥夺作者受补

偿的权利，并不可避免地对西班牙文化事业产生影响。

相似的案例同样发生在成员国罗马尼亚，罗马尼亚自

2004年起将92/100号指令转化为国内法，根据第285号
法律的规定，修订和完善了第8/1996号法律，但是由于

上述转化行为，所有教育类型的图书馆和可免费使用

的公共图书馆免于支付PLR的补偿金，此举曲解了PLR
的本质内涵，致使该指令错误地转化为了罗马尼亚国内

法，甚至在2018年罗马尼亚《版权和邻接权法》进行修

订时，立法者也没有考虑到PLR方面的问题[19]。由此可

见，即使是超国家共同体的欧盟在具有母本指令的前

提下，成员国的国内转化仍然可能出现违背PLR宗旨与

理念的情况。就此而言，数字公共借阅权的实施过程中

同样可能存在法定补偿义务被豁免或不能与时俱进，

导致数字公共借阅补偿不到位的情形。

2.3  公共图书馆电子借阅的权利穷竭问题

图书馆电子借阅行为是否引起版权领域的权利穷

竭是构建数字公共借阅权的重要问题。所谓版权领域

的权利穷竭是指著作权人将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件提

供给公众后，著作权人即失去对原件或这些特定复制

品的控制权，他人可以再次出售而不构成对著作权人

的侵权[20]。欧洲法院在VOB案中认为无条件地拓展公

共借阅权至电子借阅将会损害作者的合法权益，因此，

实施数字公共借阅权的前提是，公共图书馆提供的数

字副本必须通过该副本持有人在欧盟首次出售或以其

他方式转让所有权的方式投入流通。同时，数字副本

是否穷竭还涉及数字公共借阅权所适用的电子借阅模

式问题，欧洲法院在VOB案中认定适用数字公共借阅

权的电子借阅模式应当是“一用户一副本”（one user 
one copy）及其近似的模式。因此，存在两种方式避免

数字公共借阅权的行使损害发行权穷竭前的其他合法

权利：第一种针对所有建立数字公共借阅权的国家，

提供发行权用尽的数字副本以供数字公共借阅权所使

用；第二种通过规定权利穷竭的例外排除其对数字公

共借阅权的限制。但是，以上两种情况是在考虑数字公

共借阅权和发行权互不影响的前提下进行的讨论。除

此之外，仍然存在彻底隔绝数字公共借阅权与发行权

之间相互影响的第三种情况，即在本国法律体系中规定

了权利人的数字公共借阅权，但通过权利穷竭原则对

其进行限制，同时也并未规定相应的例外情况，意味着

版权法直接阻止了数字公共借阅权的实施。不同国家

版权法体系下的不同规定，使得公共图书馆出借电子书

形式的作品是否受到权利穷竭的限制是构建数字公共

借阅权的现实困境之一。

3  守旧或革新：挪威和英国对待数字公
共借阅权态度的对比

3.1  挪威公共借阅权尚未拓展至电子借阅及
其缘由

挪威是欧洲经济区（European Ecoonomic Area，
EEA）成员之一，因此，挪威某些法律的修改需要遵照

《欧洲经济区协议》相关规定，同时，欧盟的相关判例

法同样会对挪威产生影响。挪威是继丹麦之后世界范

围内第二个建立公共借阅权的国家，挪威教会和教育部

在修订《挪威公共和学校图书馆法》时回应挪威文学

作家协会提出建立公共借阅权的提议，并于1947年12月
12日颁布的《挪威公共和学校图书馆法》中规定了公共

借阅权制度。其间关于公共借阅权的相关争议并没有

停息，1987年政府为平息持续已久的争议出台了《挪威

图书馆补偿法》[21]。继2016年欧洲法院对VOB案的裁

决后，挪威在2018年修改了与公共借阅权有关的法律，

2018年12月20日第120号法案对《挪威版权法》和《挪

威图书馆补偿法》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挪威版权

法》仍然规定出借行为会导致权利穷竭，同时《挪威版

权法》和《挪威图书馆补偿法》也并没有规定公共借阅

权的例外，发行权仍因私人场所以外进行合法使用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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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EA范围内穷竭，权利人不得再将其作品通过授权、

许可等方式允许他人进行使用，同时，修改后的《挪威

图书馆补偿法》也并未涉及公共借阅权数字化拓展的

相关事宜。

3.1.1  电子借阅市场利益分配不均

挪威图书馆的出借服务被人们普遍认为会对本国

的图书市场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已经有一些证据可以证

明此种影响存在[22]。在瑞典的一个实际案例中，瑞典图

书馆向发行商Elib支付每本电子书20克朗的借阅费用，

瑞典图书馆在2011年秋季开始以无限点击模式提供了

几本电子书，结果是在2011年11月就达到了5万笔借阅，

该行为致使图书馆损失了约100万克朗，由于该借阅计

划没有上限或限制，因此瑞典图书馆的借阅开支持续

上升，仅Zlatan的自传就从图书馆下载了13 000次，而

现实中总销量则不超过5 000册，Zlatan的自传在瑞典

图书馆支付的借阅费用只有在商店出售时的1/10[23]。瑞

典出版商认为，实践中的无障碍借阅系统使图书馆变

相成为电子书的销售商，从而影响某些参与主体的潜

在利益。数字环境过分的逐利性使得作者、出版商、馆

配商、图书馆以及读者之间的矛盾加深，由此而言，电

子借阅市场利益分配不均的现象更加明显。

3.1.2  公共电子借阅模式适用存疑

挪威国家图书馆联合制片人和作者团体合作开发

了电子借阅的提议模型，提议模型为挪威公共图书馆中

的电子借阅建立了两种许可模式。一种是许可证模式，

此种模式对应VOB案中的“一用户一副本”的电子借阅

模式，该模式的电子书通过许可证获得，许可证允许副

本进行有限数量的借阅，并建议将许可证定价为纸质

书的价格，并授予每个许可证10笔借阅的权利，当电子

书10%的页面已打开时，借阅将计入许可费用。该模式

进一步指出，所有公共图书馆，无论是单独许可还是集

体许可，都应当被授权并允许馆际互借。另一种是点击

模式，图书馆为每笔借阅向版权所有者付款，每份作品

的借阅没有限制，由挪威出版商发行的所有出版物在出

版2年后作为点击模式的资源提供，如果以前出版的纸

质书后来作为电子书出版，则限于1年[24]。与点击模式相

比，许可证模式会允许更大范围的电子借阅，但是选择

不当将会给电子书市场造成不良影响。因此，挪威公共

图书馆所选择电子借阅模式的不确定性制约了挪威数

字公共借阅权的发展。

3.1.3  公共借阅权的数字化拓展不符合挪威的制度

定位

按照挪威公共借阅权的发展模式来看，虽然已经

从文化政策模式转变为版权模式，但在实施上仍然延

续着文化政策模式理念下版权模式的定位，因为挪威

是继丹麦之后在全球范围内第二个设立公共借阅权的

国家，同时补偿数额在欧洲同等发展程度的国家中仍

属较高水平；早在2011年挪威公共补偿金总额就已达

1 150万欧元，2019年挪威签订了为期3年（2019—2021
年）的补偿协议，协议将会根据消费物价指数逐年递

增，2019年将获得总计1.26亿克朗的图书馆补偿，比上

年增加800万克朗[25]。因此，若规定公共借阅权的数字

化拓展将有违当初的制度理念，原因在于，如果立法者

实施数字公共借阅权将会产生两种补偿金分配方案，

第一种是在公共借阅补偿金总量不变的情况下，缩减传

统借阅客体所占比例，导致在先权利主体获偿减少；第

二种是通过新增电子借阅的补偿金，以此平衡在先主

体与新晋主体之间的获偿关系，但是此举将会增加政

府对于公共借阅权的总体开支。不管是采取第一种还

是第二种补偿方案，显然都不符合挪威公共借阅权的

制度定位。

3.2  英国公共借阅权拓展至电子借阅及其
缘由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对公共借阅权单独立法的国

家，同时也是第一个对数字公共借阅权立法的国家。

《英国公共借阅权法案》经多次商讨后于1979年3月22
日正式生效，但是法案没有涉及具体的实施细则，1982
年英国教育和科学部颁布了《英国公共借阅权计划》，

计划对补偿金等相关问题等作出具体规定，该计划每

年修改一次，主要修改单位补偿金的计算利率。1996年
英国修改了《版权、设计和专利法》，通过第18A条第1
款赋予权利人的公共借阅权，出现了公共借阅权法案和

版权法都有所规定的准版权模式与版权模式并行的权

利状态[26]。2010年出台的《英国数字经济法案（2010）》
（the Digital Economy Act 2010）将客体扩展至有声

读物和电子书，继2016年VOB案的裁决后，《英国数字

数字环境下公共借阅权问题的思考陈星，邢张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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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案（2017）》（the Digital Economy Act 2017）正
式通过，法案将公共图书馆远程借阅电子书纳入补偿

范围，此举标志着英国数字公共借阅权的正式确立。值

得注意的是，《版权、设计和专利法》并未规定一般作

品版权穷竭的规定，意味着英国图书馆电子出借行为

不会受到权利穷竭的限制。

3.2.1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

英国发达的数字经济是促使数字公共借阅权产生

的直接原因。根据英国政府数据显示，直到2010年中，

数字行业的增长一直与英国经济的整体增长率保持一

致。2015年数字行业的增速开始超过英国整体经济增

速，此后一直呈上升趋势。2018年数字行业为英国经济

贡献了1 490亿英镑，数字行业的经济总量占英国整体经

济的7.7%，数字行业的增长速度几乎是英国整体经济

增长的6倍。2018年，英国文体和传媒部门（Department 
for Digital，Culture，Media & Sport，DCMS）（不包括

旅游业）总共为英国贡献了2 241亿英镑，占整个经济的

11.7%。根据DCMS的报告显示：创意行业在2018年为

英国经济贡献了1 117亿英镑，比上一年增长7.4%，这意

味着该行业的增长速度是整个经济增长的5倍多；同

时，文化部门为英国经济贡献了323亿英镑，比上一年增

长2.7%[27]。英国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匹配英国数字经

济法案从出台到正式确定的立法过程，为确立数字公

共借阅权奠定了现实的经济基础。

3.2.2  繁荣的数字出版市场

英国拥有欧洲第二大图书出版业。根据Simon-
Kucher的报告显示，2010—2020年英国电子书收入的

复合年增长率（CAGR）为18.9%，在还未遭受新冠疫

情影响的2019年是英国出版业发展规模有史以来最大

的一年，其中数字出版物销售收入增长4%，达28亿英

镑[28]，即便在遭受新冠疫情的2020年，英国的电子书销

量也呈现迅猛上升的态势。2020年，Hachette、Penguin 
Random House、HarperCollin、Pan Macmillan、
Bloomsbury和Simon & Schuster通过英国零售商销售了

5 450万本电子书，高于2019年的4 720万本[29]。同时根据

Simon-Kucher对2011年和2020年消费者阅读行为的研

究显示，英国电子书用户在整体读者的比例由45%上升

至60%[30]。英国蓬勃发展的数字出版市场反映的不仅

是数字经济下文化产业与数字革命的融合，也是人们

通过数字作品获取知识与娱乐的需求，公共图书馆的

数字化转型使得出借电子书形式的作品有可能损害版

权人的潜在利益，补偿数字作品成为数字环境下的必

要之举，并由此催生了数字公共借阅权。

3.2.3  不断探索电子借阅平衡之道

2019年英格兰艺术委员会（Arts Council England）
联合卡内基英国信托基金会（Carnegie UK Trust）发布

的《英国公共图书馆的数字化转型：实现“单一数字存

在”的5种方法》报告中指出[31]，英国一直寻求在统一图

书馆数字服务的理想愿景与数字市场和英国图书馆部

门复杂且具有挑战性的现实之间取得平衡。实现“单一

数字存在”（Single Digital Presence）的其中一个版块

就是“统一数字借阅”（Unified Digital Lenging），“单

一数字存在”是2014年William Sieghart对英国公共图

书馆进行独立审查中创造的一种探索方式，自第一份

William Sieghart报告（2013年）发布以来，英国的电子

借阅问题和合适的模式——平衡读者、作者、出版商和

书商的需求一直是辩论的焦点，英国也在积极寻求平衡

各方利益关系的举措，报告同时指出“单一数字存在”

可以简化公共借阅权的流程，改善公共借阅权数据利

用方式，使作者能够访问实时用户数据，并有助于管理

活动，甚至可能为图书馆提供与作者的直接通信方式，

从而使作者受益。

4  我国构建数字公共借阅权的思考

4.1  理论争鸣：我国构建数字公共借阅权的
可行性分析

国际上构建公共借阅权的国家趋向于以版权法为

基础规定权利人享有的公共借阅权，加之审视英国构

建数字公共借阅权的历程，英国首先通过《版权、设

计和专利法》规定了公共借阅权，而后在《数字经济法

案》中将客体拓展至电子书和有声图书。综上，我国在

构建数字公共借阅权时，可以在构建公共借阅权的基

础上再行构建数字公共借阅权。对于我国是否构建公

共借阅权，理论探讨中有持可行和暂不可行的两种态

度。持可行态度的学者指出，我国具备实施公共借阅权

的制度基础且具有强大政策导向支持力，经济水平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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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公共借阅权的财政开支并从中获益[32]。持暂不可

行态度的学者指出，世界范围内形成公共借阅权制度构

建的国际化浪潮，实施公共借阅权的制度理念不符合

公共图书馆的职能定位，且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势头暂

不支持公共借阅权的施行[33]。对于我国构建数字公共

借阅权的讨论较少，但是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可以构

建数字公共借阅权，且给出了具体的构建方式和规定。

笔者认为，我国已经具备在公共借阅权的基础上构建

数字公共借阅权的可行性。

（1）《公共图书馆法》基本原则匹配数字公共借

阅权制度理念。我国《公共图书馆法》确立了“依法进

行图书馆事业”“促进图书馆网络化数字化发展”等原

则[32]，意味着公共图书馆需要向数字化纵深发展，重点

加强数字文献资源与智能借阅服务力，为实施数字公共

借阅权提供法律基础。此外，我国《著作权法》在经第

3次修订后，专门对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根据授权向使

用者收取使用费、向作者转付补偿、作品来源公示等职

能加以明确[34]，由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施行数字公共

借阅法定机构的职能，因此，强化著作权集体组织的职

能有助于数字公共借阅权的实施。

（2）我国的技术发展支持数字公共借阅权的实

施。区块链、大数据及人工智能为我国的数字公共借阅

权提供技术保障，区块链技术为图书馆参与数字公共

借阅权实施提供底层技术，构建主体间良好的互信关

系，利用大数据的海量数据提供能力搭配具备足够数

据支持的机器学习，可以在技术层面给予数字公共借

阅权强力保障。

（3）国家支持知识保护与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全面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工作，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35]。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知识产权是引领创新的

重要手段，构建数字公共借阅权制度有利于鼓励著作

权人创作高质量的作品，发展网络特色文化，促进我国

文化事业的发展，有效抵御国外文化侵略与文化渗透。

4.2  展望未来：我国数字公共借阅权的构建
路径与推进策略

4.2.1  数字公共借阅权的构建路径

（1）构建著作权法中的公共借阅权。上述提到我

国可以通过版权模式构建数字公共借阅权，首先是在

构建公共借阅权的基础上再行构建数字公共借阅权。

公共借阅权旨在补偿作者因图书馆借阅造成的损失，

属于一种财产性权利，我国《著作权法》第10条规定了

著作权人享有著作人身权和著作财产权，同时还规定了

“应当由著作权人享有的其他权利”的兜底性条款以

应对社会经济发展可能会出现的其他权利。公共借阅

权在权利性质上属于著作财产权，在上述构建可行性

的基础上，可以增加公共借阅权至《著作权法》第10条
第17款，即“公共借阅权，即补偿作者因图书馆等公益

机构的免费借阅造成损失的权利。”

（2）构建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数字公共

借阅权。国内有学者认为基于平衡电子借阅各参与主

体的利益及保障图书馆文化服务功能的视角，数字公

共借阅权属于著作权中的法定许可[36]。笔者赞成该观

点，数字公共借阅权的法定许可基础属于著作权的限

制与例外，《伯尔尼公约》第9（2）条规定了公约成员方

基于复制权例外的三步检测法标准，但TRIPS协议才

将三步检测法上升为基于著作权限制与例外的标准，

WCT和WPPT通过议定申明规定了成员方可以将限制

和例外延伸至数字环境中[37]，其标准是“限于某些特

殊情形”“不与作品的正常利用相冲突”“不得不合理

地损害权利持有人的正当利益”。首先，数字公共借阅

是限于某些特殊情形，仅在公共图书馆实施的类似“一

用户一副本”电子借阅模式，且经著作权人相应的授权

许可后，绕开权利穷竭的特殊情形，而非特殊目的；其

次，数字公共借阅所形成的基于图书馆公共性质的使

用并没有阻碍其他主体对于电子书的利用，也未与著

作权人对该利用形成竞争的局面，不会出现数字公共

借阅替代其他市场主体利用电子借阅的现象；最后，数

字公共借阅可能会造成著作权人潜在利益损害的言论

具有不确定性，即使造成了潜在利益的损害，这种损害

并非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合理损害”。因此，我国在信

息网络传播权中构建数字公共借阅的法定许可并不违

背国际社会的标准。

4.2.2  数字公共借阅权的推进策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2019年文化和旅

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

3 196家，比上一年末增加20家；图书总藏量111 781万
册，比上一年末增长7.3%；电子图书86 557万册，比上

一年末增长7.0%；阅览室座席数119.07万个，比上一年

数字环境下公共借阅权问题的思考陈星，邢张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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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增长6.6%；计算机22.58万台，其中供读者使用的电

子阅览终端14.57万台，均与上一年末基本持平；全国人

均图书藏量0.79册，比上一年末增加0.05册[38]。虽然我

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在不断进步，但是“总量提升，人

均不足”的现象仍然显著，同时，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

的地区阅读素养差异制约着我国数字公共借阅权的实

施，因此，数字公共借阅权的实施应当分层推进。

（1）宏观层面：营造良好的数字公共借阅权实施

氛围。首先，全国范围内应当加强公共借阅权和数字公

共借阅权的宣传力度，并着力建设与制度实施相对应的

基础设施；其次，针对不同发展程度的地区采取不同的

阅读推广政策，经济发达地区在推广纸本阅读的基础

上侧重于数字阅读推广，欠发达地区鼓励参与公共图书

馆的借阅服务；最后，图书馆馆员加强自身对于公共借

阅权和数字公共借阅权知识学习的同时，还应向作者

群体介绍相关知识，使之积极配合收集信息和补偿金

发放等工作，整体上促成“作者乐意提供，读者愿意阅

读”的实施氛围。

（2）中观层面：分步执行数字公共借阅权的实施

步骤。上述提到我国数字公共借阅权采取两步走的构

建路径，同时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但是地区发展水

平差异较大，统一实施数字公共借阅权与现状不符，因

此，实施数字公共借阅权时仍然可以采取两步走的实

施策略。第一步，统一实施公共借阅权。总体来看，各

地的公共图书馆馆藏纸本文献资源在数量上多于电子

资源，实施公共借阅权拥有更大范围的现实基础，在全

国范围内统一实施公共借阅权存在现实可能性，同时

在实施公共借阅权的过程中，积累和总结经验，为实施

数字公共借阅权奠定制度基础。第二步，发达地区先试

点，欠发达地区后再推行数字公共借阅权。由于数字公

共借阅权对公共图书馆的配置较高，加之数字素养的

地区不平衡状态使得数字公共借阅权整体实施可行性

较小，因此，发达地区先试点，欠发达地区再推行的实

施步骤符合我国国情。

（3）微观层面：细化数字公共借阅权的实施规

定。数字公共借阅权的实施应当明确权利主体、权利客

体、义务主体、管理机构及补偿金计算和限制等问题。

权利主体应当是著作权和邻接权人，对国籍和语言也

要有所限制，国籍限定为具有本国国籍的著作权和邻

接权人，语言限定为使用本国承认的国内语言，包括少

数民族语言。有学者在公共图书馆是否引入公共借阅权

的实证调查后得出结论，如果向外国作家支付补偿金而

该国没有对我国符合条件的主体发放补偿金，对于本

国权利人有失公平[39]，出于发展特色文化事业和产业的

立场，也应当限定为本国国籍和语言。权利客体应当是

公共图书馆符合出借条件和资格的电子书及有声读物；

义务主体应当是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负担数字公共借阅

权的财政支出；管理机构应当是我国著作权集体管理

组织，主要包括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中国音像著作权

集体管理协会[40]；补偿金计算方式应当动态化和多样

化，补偿金率既要参考抽样图书馆的出借数据，也要考

虑一般物价水平，并设置最高上限和最低下限。

4.3  反思借鉴：我国构建数字公共借阅权的
注意事项

4.3.1  强化版权审查机制

由于公共借阅权以及数字公共借阅权在本质上属

于平衡利益相关主体的一种机制，但是数字公共借阅

权相较公共借阅权存在更尖锐的利益矛盾，电子书形

式作品的免费借阅与传统纸本客体的免费借阅所引发

的争议不同，数字环境下的电子书更易复制和侵权，且

传播速度远超纸本权利客体，虽然数字公共借阅权缓

解了作者与公共图书馆之间的利益矛盾，但是作为营利

主体的出版商也是利益链条中的关键一环。因此，在构

建和实施数字公共借阅权的过程中应当注重对符合条

件的数字资源的版权进行审查，尽可能地减少因出借

导致侵害出版商版权的现象。

4.3.2  避免设定过多补偿限制

纵观世界构建公共借阅权的国家，有些国家存在

豁免本国部分借阅客体的补偿义务，从而导致公共借

阅补偿机制名存实亡，个中原因在于国家层面曲解了公

共借阅权的制度理念。政府当局认为基于私权的公共

借阅权限制了与基于人权的公民阅读权的获取，不利于

文化传播和知识学习，加之，豁免一部分客体的补偿义

务是因为过多的补偿金会加重政府财政压力，导致财

政资源分配不平衡，从而曲解了公共借阅权和数字公共

借阅权的制度理念。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应当注意下

位法对上位法的限制，避免公共借阅权和数字公共借

阅权的补偿义务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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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合理分配借阅补偿

公共借阅权以及数字公共借阅权的补偿金是制度

构建中的核心考量问题，以上述英国和挪威的补偿金

为例，补偿金发放前都是要经协商后得出不同补偿客

体的补偿金率，有时协商不止一轮，目的在于根据社会

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对不同借阅客体采取不同的补

偿金策略，以此保证最大程度的分配公平。因此，我国

构建公共借阅权和数字公共借阅权时可以依托相关技

术（如区块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配合图书馆的

借阅数据形成有效数据，为合理划定不同客体的补偿

金率提供技术支持，在提高公共图书馆作为中心实施

机构效率的基础上提升权利人分配公平的程度。

5  结语

公共借阅权利客体的发展造就了数字公共借阅权

构建的必要性，虽然我国著作权法在2020年进行的第3
次修改使其不会在短时间内涉及数字公共借阅权的相

关内容，但是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使得数字公共借阅

权存在构建的可能性，加之著作权体系的完善也有利

于我国的知识产权体系与国际接轨，立法者基于一定滞

后性的考量，并未过多涉及数字环境下的修订之举，但

是构建数字公共借阅权既有横向鼓励作者为主的公益

目的，又有纵向加强知识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政策目的，

构建数字公共借阅权将有效地促进知识出产，在知识

产权保护和创新的营商环境下，扶持我国文化产业呈

现高质量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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